
债券代码：185166.SH 债券简称：H21 汽车 1

债券代码：115120.SH 债券简称：H23 汽车 1

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
关于公司债券停牌进展的公告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一、公司债券停复牌及后续转让的相关安排

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“发行人”），

因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，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，维护债券投资

者权益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经公司申请，广汇汽车

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

（第一期）（以下简称“H21 汽车 1”）和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

任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以

下简称“H23 汽车 1”）已分别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和 2025 年 2

月 11 日起停牌，有关停牌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ee.com.cn）。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停牌债券所涉重大事项正在持续推进，

不确定性已消除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



规定，经公司申请，“H21 汽车 1”“H23 汽车 1”将自 2026 年

1月 2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复牌，

复牌后继续按照《关于为上市期间特定债券提供转让结算服务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规定转让。具体转让安排如下：

1、特定债券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

台进行转让，代码维持不变；

2、特定债券采用全价方式转让，转让的报价及成交均为包

含应计利息的全价，投资者需自行计算债券应计利息；

3、特定债券转让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逐

笔全额结算服务；

4、特定债券转让的受让方，应当为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。

二、债券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H21 汽车 1

1、发行人名称：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
2、债券名称：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

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

3、证券代码：SH.185166

4、债券简称：H21 汽车 1

5、发行总额：5.00 亿元



6、债券期限：3 年

7、票面利率：7.50%

（二）H23 汽车 1

1、发行人名称：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
2、债券名称：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

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

3、证券代码：SH.115120

4、债券简称：H23 汽车 1

5、发行总额：5.00 亿元

6、债券期限：2 年

7、票面利率：7.70%

三、停牌期间重大事项

“H21 汽车 1”原定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到期，2024 年 12

月 16 日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平洋证券”）

召开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

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公司债券 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，

会议审议通过：将“H21 汽车 1”本金兑付日展期至 2025 年 6 月

17 日。“H23 汽车 1”原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到期。

经债券持有人提议，太平洋证券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披露

《关于召开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202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



知》《关于召开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

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202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

的通知》，“H21 汽车 1”和“H23 汽车 1”债券持有人会议已于

2025 年 2 月 18 日通过腾讯会议的形式召开。

“H21 汽车 1”2025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1：

《关于豁免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等相关要求的议案》和议案 2：《关

于要求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

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加速清偿的议案》。“H23 汽车 1”2025

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1：《关于豁免本次会议召开

程序等相关要求的议案》和议案 2：《关于要求广汇汽车服务有

限责任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

加速清偿的议案》。

根据 2025 年 2月 19 日太平洋证券披露的《关于召开广汇汽

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

（第一期）202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》和《关于

召开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

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202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

告》显示，“H21 汽车 1”和“H23 汽车 1”均已启动加速清偿程

序，公司应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支付“H21 汽车 1”和“H23 汽

车 1”的债券本金和应付利息。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未能按

期足额偿付上述债券的本息，“H21 汽车 1”和“H23 汽车 1”已

于 2025 年 2月 21 日进入违约状态。



后续相关事项进展情况，本公司将及时进行公告。敬请广大

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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